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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华容县团洲垸灾后重建安置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华容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提交的《华容县团洲垸灾后重建安置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申请书》及有关附件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1、 [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_GoBack]华容县团洲垸灾后重建安置房建设项目即为团洲垸灾后重建安置房建设项目的一期（二期、三期单独做环评，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建设地点整体位于华容县团洲安全垸内团洲乡中心小学东侧，团洲花园小区西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范围涉及环境敏感区（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项目总投资1649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5万元。建设内容：规划总用地面积38630.38㎡(57.945亩)。主要包括新建14栋1+6F电梯住宅楼、1栋设备房、2栋门卫室和1栋物业管理用房，总户数360户，停车位289个，总建筑面积为50076.83㎡、建筑密度18.44%、容积率1.23，绿化率25.1%；住宅楼均为坡屋面，建筑外立面为徽派建筑，外墙面为真石漆，建筑结构类型为砖混结构。项目为灾后重建应急工程，为保证进度提前开工建设，目前已建成。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根据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华容县团洲垸灾后重建安置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基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综合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2、 在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你公司须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重点落实以下要求：
1、项目实施须严格落实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相关要求。同时在工程设计、建设及营运过程中，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建设单位必须担负生态保护、恢复、补偿、建设和管理责任，拆迁安置由政府部门负责。
2、营运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按照“雨污分流”的原则规范建设安置区雨水及污水管网。项目无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华容县团洲乡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收集后排入华容县团洲乡污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经处理排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 -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藕池河。
3、营运期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厨房油烟通过净化器处理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要求后外排；通过加强管理，加强安置区周边绿化等综合措施，减小汽车尾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及时清运垃圾、及时清洁垃圾桶，确保恶臭气体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GB14554-93）的二级标准要求。
4、营运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配电房变压器及电梯机组等高噪声设备位于密闭房间内，并采用吸声、基础减震、建筑物隔声等措施，确保营运期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5、营运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生活垃圾由安置区内垃圾桶收集，由环卫人员送至安置区附近垃圾站压缩处理，之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外运处理，杜绝二次污染。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6、环境管理工作。设立管理机构，严格落实项目后期的维护管理措施；安置区内不得不引进大型餐饮企业，若需引进，需根据最新的环保要求设置油烟净化等环保设备。
7、项目《生态环境影响专项报告》结论表明：严格采取本报告提出的保护和加强管理等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可将工程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到生物、生态能够承载的程度。项目实施须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相关规定，认真落实《生态专题报告》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措施，确保项目生态环境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程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四、建设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工作由岳阳市华容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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